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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盛高华”或“保荐机构”）作

为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科技”或“公司”）2017 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对中天科技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保荐机构的核查工作 

高盛高华保荐代表人就关联交易事项与中天科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

沟通，查阅了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文件及独立董事意见，以及相关业务和管理规

章制度，对其关联交易的决策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2018 年 7 月 11 日，中天科技与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科

技集团”）签署了《关于江东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转让协议》（以下简

称“《股权转让协议》”），中天科技以自有资金 40,650.56 万元人民币协议收购中

天科技集团持有的江东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东电子材料”）100%股

权。 

中天科技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25.05%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股权收购构成关联交易。 

2018 年 7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同意 7 票、反

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江东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薛济萍先生、薛驰先生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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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40,650.56 万元，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不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三、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如东县河口镇中天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 册 资本：90000 万元人民币 

公 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 营 范围：光纤、光缆、电线、电缆、导线及相关材料和附件、有源器件、

无源器件及其他光电子器件、通信设备、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光纤复合架空地线、

海底光电缆、铝合金、镁合金及板、管、型材加工技术的研究与转让；风电场开

发建设及经营风力发电场、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集成技术开发应用；输配电及控

制设备销售；复合钢带、铝带、阻水带、填充剂等光缆用通信材料制造、销售；

投资管理；光缆、电线、电缆、电缆监测管理系统及网络工程、温度测量设备的

设计、安装、施工及相关技术服务；通信设备开发；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木盘加工、销售；废旧物资（废

铜、废铝、废钢、废铁、废边角塑料、废电缆）回收、销售。普通货运；货运代

理（代办）、货运配载。（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中天科技集团总资产 2,920,810.48 万元，总负债 1,069,585.20 万元，净资产

1,851,225.29 万元，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2,787,108.29 万元，净利润 177,587.20

万元。 

关联关系：中天科技集团是中天科技之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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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      称：江东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住      所：如东经济开发区淮河路 168 号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 册 资本：40000 万元人民币 

公 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 营 范围：电子五金精密加工、电子铜箔、3D 打印器件、电池的铝壳和

铝盖板、软连接、压铸制品、冲压件、五金制品、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模具的研

发、制造和销售；高、低压配电开关控制设备、气动动力装置、气动元件、电容

器及其配件、电力电子元器件的制造、加工和销售；有色金属（电解铜、电解铝、

铜锭、铝锭、铜基铝基材料）的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制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江东电子材料成立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中天科技集团持有其 100%股权。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兴华审

字（2018）第 021390 号），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江东电子材料总资产 34,569.18

万元，总负债 9,504.56 万元，净资产 25,064.62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2,163.95

万元，净利润-530.39 万元。截止 2018年 5月 31日，江东电子材料总资产 53,855.15

万元，总负债 14,213.94 万元，净资产 39,641.20 万元；2018 年(1-5 月)营业收入

223.10 万元，净利润 172.76 万元。 

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北方亚事评报字[2018]第 01-334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5 月 31 日，江

东电子材料总资产评估值为 54,864.50 万元，总资产评估增值 1,009.35 万元，增

值率 1.87%，总负债评估值为 14,213.94 万元，评估无增减值。净资产评估值为

40,650.56 万元，净资产评估增值 1,009.35 万元，增值率 2.55%。 

公司和中天科技集团一致同意，以上述《资产评估报告》中截至评估基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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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31 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 40,650.56 万元。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方的法定名称 

受让方：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二）协议签署日期 

2018 年 7 月 11 日，公司与中天科技集团签署了《关于江东电子材料有限公

司 100%股权的转让协议》 

（三）交易标的 

中天科技集团持有的江东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 

（四）交易价格 

公司和中天科技集团一致同意，以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18]第 01-334 号）中截至评

估基准日 2018 年 5 月 31 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

40,650.56 万元。 

（五）资金来源 

本次公司收购江东电子材料 100%股权所需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 

（六）支付方式 

公司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中天科技集团支付本

次股权交易合同价款 40650.56 万元。 

（七）违约责任 

如《股权转让协议》一方不履行或严重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的任何条款，

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的一切经济损失。除《股权转让协议》另有规定外，守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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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权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向违约方索取赔偿守约方因此蒙受的一切经

济损失。 

如果受让方未能按《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的规定按时支付股权价款，每延

迟一天，应按延迟部分价款的  0.5 ‰支付违约金。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后，

如果受让方的违约给转让方造成的损失超过违约金数额，或因受让方违约给转让

方造成其它损害的，不影响转让方就超过部分或其它损害要求赔偿的权利。 

（八）生效条款 

《股权转让协议》经转让方、受让方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薛济萍

先生、薛驰先生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已获得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收购江东电子材料 100%股权是从自身业务布局需

要出发，进一步完善新能源产业链，向锂电池生产所需的上游锂电池负极集流材

料延伸，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本次收购江东电子材料 100%股权的相关评估工作

的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采取的评估方法与本次交易的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本

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并经公司与

交易对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原则合理，并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以现金 40,650.56 万元人

民币收购江东电子材料 100%股权事项及与此相关的安排。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经查阅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见及《股权转让

协议》，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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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中天科技《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本

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以下无正文） 






